
智行理财网
比特币剩余(质押70个比特币市价350万元？法院：虚拟货币不能用于设立质权)

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

5月31日，记者从成都高新法院获悉，近日高新法院审结全国首例要求行使对比特
币质权而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，与常见的比特币买卖、比特币支付不同，该案
借款人以其持有的比特币质押给出借方，在借款合同到期后，借款人要求出借方行
使质权，并将剩余的比特币归还，故诉至法院。

成都高新法院一审认为虚拟货币不能用于设立质权，当事人白某不服提出上诉，成
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各部委多次发文明确，虚拟货币不具有与
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。比特币、以太币等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，不应且不能
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。

70个比特币引发纠纷：

虚拟货币能否用于设立质权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2020年1月3日，谷某与白某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约定谷某向白
某出借货币资金两百万元，借款期限为11个月，借款利息50万元，借款担保为70
个比特币，由白某转入谷某指定收币地址，币值按5万元/枚计算，即质押70个比特
币合计350万元。

在合同履行期间，若比特币币值高于7.5万元/枚，在留足抵押担保的350万元的等
值比特币数量后，谷某可出售部分比特币，收益部分双方各获得50%。

双方约定，当白某履行完上述还款和利息后，在本合同期到期时，如质押的比特币
价值高于350万元，本金部分的350万元全部归还白某，收益部分双方各获得50%
，如质押的比特币价值低于等于350万元，则全部退还白某。

同日，优才科技公司与歌华网络公司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优才科技公司向歌华
网络公司出借300万元，借款期限10个月，借款年利率为0%，借款担保人为白某，
如歌华网络公司无法还清优才科技公司借款，担保人应无条件代为偿还。

优才科技公司先后向歌华网络公司转账300万元，谷某先后向白某转账200000元，
白某按约定将70个比特币转入谷某指定收币地址。

歌华网络公司借款的300万元本金到期后，无力偿还，白某与谷某协商出售部分比
特币以偿还先到期的300万元的借款本金，故谷某向白某转入31枚比特币，白某出
售了26.95枚比特币后归还了300万元借款本金。2020年12月白某借款的2000000
元到期后，谷某通过微信向白某发送了计算表格，认为扣除白某尚欠本息，白某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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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的70个比特币仅剩余1.4997枚。

争议焦点：

比特币市场价值高于所负债务

白某认为，借款合同到期后，白某明确告知谷某行使质权，但谷某对白某的请求均
置之不理。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3日期间，比特币价值为194900元-2705
56元/枚。谷某占有的39枚比特币市场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白某所负债务，故提起
诉请，要求谷某将超过部分归还白某。

谷某则认为，谷某通过内部转账的方式给付白某31枚比特币，让白某当日出售偿还
500万元借款中的300万元。白某仅出售了26.95枚比特币就完成了300万元的还款
，其应当将结余的比特币返还谷某并继续质押。2020年12月10日2 000000元的借
款合同到期，12月11日谷某通过微信的形式行使质权，并将结算清单发送给白某。

白某怠于对账，各种理由推脱，经当日结算，白某仍然应当给谷某2.5502枚比特币
，借款合同才能终止。合同履行过程中，白某未按照合同的约定时间支付相应的款
项，故向法院提出了反诉诉讼请求，要求白某返还2.5502枚比特币并支付违约金。

法院：

虚拟货币不能用于设立质权

法院一审审理认为，对于涉案质权是否成立的问题，由于涉案质押标的为比特币，
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
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（银发[201
3]289号）明确规定，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
在市场上流通使用。

“因此，从性质上看，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，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
位。”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
》中也重申了上述规定，同时，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，进一步提出任何所谓的代
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、代币、“虚拟货币”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，不
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代币或“虚拟货币”，不得为代币或“虚拟货币”提供
定价、信息中介等服务。而质权的设立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，若以比特币充当质押
物，实质上是变相地认可比特币为担保债务履行可以进行买卖交易，与上述文件精
神不符，有悖于市场秩序的稳定、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。虚拟货币无真
实价值支撑，价格极易被操纵，相关投机交易活动存在虚假资产风险、经营失败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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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、投资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，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。因此，以比特币设立质权，
不符合物权法定中的“物权种类法定”原则，该质权不成立。对于白某要求谷某对
转入谷某账户的39枚比特币行使质权，折价偿还本息返还剩余比特币或者赔偿损失
的诉请，法院不予支持。对谷某要求白某返还2.5502枚比特币的请求，法院亦不予
支持。

白某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川0191民初5239号民事判决
，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各
部委多次发文明确，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。比特币、以太币
等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，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。所谓质权，是
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保证债务的履行而转让的财产，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，对
该财产的变现价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。在质权关系中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必须将
质物交给质权人，不再享有质物的占用、使用和收益。那么使用比特币进行质押，
实质上即变相地认可比特币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，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相违背
，该行为不受法律保护，一审法院确认质权不成立并无不当，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
。

【如果您有新闻线索，欢迎向我们报料，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。报料微信关注：ihx
dsb，报料QQ：3386405712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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